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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民事诉讼保全制度研究 
刁明燕 

（贵州民族大学  专业  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  562400） 

摘要：我国《民事诉讼法》第 100 条-105 条对诉讼保全作出了相应的规定，但在内容上还有重大的缺陷，民事诉讼保全制度在
我国立法和理论上都不够完善，尤其是在行为保全方面。本文主要从民事诉讼保全的历史沿革、诉讼保全分类、诉讼保全制度存在
的问题以及提出完善建议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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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究意义 
诉讼保全程序是一种临时的救济制度，旨在保证实现民事判决

中确认的债权。债权人针对债务人的私权纠纷提起法律诉讼，一些

债务人隐瞒，转让，处置资产或单方面改变争端当事方的地位，使

债权人 在获得最终判决后无法实现其权利，而判决失败。为避免

此结果的发生，特设保全程序，在终局判决之前给债权人以临时性

救济，确保其权利能够获得最终实现。因此，对于诉讼保全制度的

研究是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。本文试图对保存体系进行

分析，并讨论了当前我国保存体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，以期促进保

存体系的进一步完善，使其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。本文主要从民事

诉讼保全的概述、民事诉讼保全分类、民事诉讼保全制度存在的问

题以及提出完善建议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。 

二、研究现状 
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保全制度方面的规定在不断的进步，

国内众多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: 占善刚教授及博士研究生刘丹

在《民事诉讼保全的类型化分析》一文中写道：民事诉讼保全系统

的建设不应仅仅停留在新概念的简单添加上，而应该基于不同保全

类型的精确定位，致力于相应的系统设计。12 李世春教授在《民事

保全程序基本问题研究》一文中写道：民事保护是一个程序。13 

三、民事诉讼保全概述 
(一）民事诉讼保全概念 

民事诉讼保全是指人民法院在案件判决前对案件的标的事项

或与财产有关的财产强制执行，可能由于一方当事人或其他当事人

的作为而使判决无法执行或难以执行的一种强制措施。 

(二）民事诉讼保全分类 

民事诉讼保全根据时间划分可以分为诉前保全及诉讼保全，二

者的区别如下表一。根据保全对象的标准，民事诉讼保全可以分为

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。财产保全是人民法院针对有争议的财产或与

案件有关的财产采取法律 措施以确保诉讼顺利进行后采取的强制

保护措施的总称。行为保全是指人民法院为了防止某行为人实施或

者该行为由另一人实施而命令其行为或禁止其行为的措施。对有关

个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。二者的区别如下表二： 

表一：诉前保全 VS 诉讼中保全（以时间为标准划分） 

 诉前保全（财产+行为） 诉讼中保全（财产+行为）

启动方式 依当事人申请启动 
依当事人申请启动或法院

依职权启动 

时间 起诉前 诉讼进行中 

适用条件 

 

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导致合

法权益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 

判决难以执行或造成其他

损害 

担保不同 

 

应当提供担保；不提供的—

裁定驳回申请 

可以责令提供担保；法院

责令后不提供的—裁定驳

回申请 

 

管辖 

 

1、被保全财产所在地法院     

2、被申请人住所地法院    

3、对案件有管辖权的法院 

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 

裁定的时限 

 

必须在 48 小 

时内作出裁定 

情况紧急—在 48 小时内

作出裁定；一般情况—5

日内处理 

何时开始执

行 

 

裁定采取保全措施：立即执

行 

情况紧急—立即执行；一

般情况—在 5 日内处理 

解除 

 

当事人 30 日内不起诉—解除

保全 

被申请人提供担保—解除

保全 

 

表二：财产保全 VS 行为保全（以保全对象为标准划分） 

 财产保全 行为保全 

针对对象不同 针对被保全人的财产 针对被保全人的行为 

措施不同 
查封、扣押、冻结或者法

律规定的其他方法 

责令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

止作出一定的行为 

目的不同 
为保障将来判决得以顺

利执行 
防止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

四、存在的问题 
(一)启动程序的不足 

第一，对主体的启动方式违反了处分原则。诉讼前保全必须由

申 请人提出，方可提起。必要时，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

请提起 诉讼保全，也可以根据其职权范围提起。人民法院依职权

启动，违反 了民事诉讼法中的处分原则，诉讼保全制度的启动主

体存在不适当 的问题。 

第二，是对担保过于重视，担保金额较大。民事诉讼法规定，

当 事人应当为诉讼前的保全提供相应 的担保。在诉讼保全中，当

事人可 以提供担保，法院应决定是否提供担保。诉前保全担保和

诉讼保 

全程 序中的担保是为了保护被申请人的利益，但过分强调提

供担保往往 会导致另一个问题：申请人 不能提供担保，财产保全

程序无法启动。 再如，对共同财产请求财产保全，申请人难以提

供担保， 立法存在 缺陷。 

第三，保全范围过窄，对行为保存的规定太少。 

（二）程序救济机制不足 

随着新的民事诉讼解释法的颁布，中国建立了撤销保存的制

度，并依法规定了复议程序和赔偿制度，构成了中国的保存和救济

制度。但是，由于缺乏支持条款，可操作性不强，也没有系统的救

济机制。 裁决，复议申请，撤销保存的制度和保存错误的赔偿程

序均在不同的法律中分别规定，没有关于各种教育和经济渠道之间

联系的系统性规定。 

第一，当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下令执行财产保全时，在

执 行损害赔偿合法利益被告人的财产保全程序时，非常有必要在

财产保 全程序中制定正确的救济措施。如果感兴趣的一方申请发

现错误或 缺陷。同时，在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民事诉讼法上

平等地保护和 全面保护的原则相结合时，还应向被告提供某些保

护和救济措施。在财产保全程序补救机制的规定中，中国的立法和

司法实践存在某些缺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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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解除诉讼保全的规定不详，不能满足实际需要。 

第三，缺乏被诉人的权利救济机制。根据中国的《民事诉讼法》，

如果当事人拒绝接受诉讼保留令，则可以申请重审，并且在重审期

间不得中止执行。在司法实践中，被申请人依法申请复议。一些法

院无视被诉人的复议申请和被告直接听取的判决，有效地减轻了被

告人的利益，而且很容易导致被申请人不合作的执行期间，加剧矛

盾，不容易促进纠纷的顺利解决。 

（三）立法方式上的问题 

在《民事诉讼法》中，关于诉讼保全的规定不多，将其其法律

诉讼程序的法律依据是中国的诉讼保存制度分散在民事诉讼法及

其解释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，专利法，商标法，著作权法等法律

中。与相关规定合并为一章，并在实施前法律的一般规定之内。这

样的机构不能反映安全程序的性质。一般规定一般都规定该制度具

有普遍性，而诉讼保全制度既具有性质又具有内容特征，与其他制

度完全不同。而且，并非所有案件都必须适用于诉讼保全这一保障

程序，并不通用，该规定在具体规定中更为合理。 

五、完善建议 
（一）立法向当事人主义转变 

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主要体现了诉讼保全中的权威色彩，特 

别是当法院的权力在诉讼保全中被启动时。笔者认为，诉讼是我国

民 事诉讼法的发展方向，作为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诉讼

保全制 度应顺应这一趋势，体现诉讼。法院依据自己的权力提起

诉讼保全， 忽视权利人的独立需要，容易导致法院权力的滥用。 

（二）应明确规定紧急情况下财产保全的具体情况 

民事诉讼法中有关财产保全的有关法律对紧急事件的具体内

容没有具体规定，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的规定。在紧急情况下，法

院和当事方只能根据民法中情势变化的原则推测是否为紧急情况。

例如，如果法院发现被申请人财产用于保存在不同的地方或偶然，

法院没有时间作出书面裁决，和人民的法院并不会立即采取财产保

全措施，和被申请人很可能转移财产，导致申请人的权利不能被保

证是很难实现。 

（三）完善诉讼保全救济机制 

如果有权利，就必须有补救措施。为保护申请人的权利，完整

的 诉讼程序应为被申请人的权利提供必要的救济。但是，现行的

民法缺 乏对被诉人权利的救济，表现为诉讼保全终止的规定不够

详尽，不能 满足实际需要:被申请人的权利救济机制缺乏。撤销财

产保全有三种情况：当事人申请复议，被申请人提供担保，财产保

全请求人在十五日内不提起诉讼。为了终止诉讼保全，以上三种情

况远远不能满足实 际需要。由于财产保全的暂时性质，法院应及

时作出回应。 同时，完善了被诉人的上诉救济制度。如果申请人

的申请有误，给申请人造成损失，应当规定申请人的赔偿制度。 

（四）完善保全制度的立法体例 

新修订的《民事诉讼法》增加了行为保全，本条款和财产保全

的内容在同一条款中规定，并适用于相同的标准和程序。例如，在

申请条件下，可以说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将导致将来难以执行

判决的可能性，举证责任属于申请人。担保金额的确定也应比财产

保全更为严格。法院可以在自由截取金额的情况下举行听证会，听

取双方的意见。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仅规定，对保存申请提出异议的

一方可以提出复议，而没有任何进一步的程序规定，而相关的司法

解释仅将复议申请的范围扩大到利害关系方。实际上，当事方或有

关当事方通常会向作出保存令的法院申请复议。 

综上所述，诉讼保全制度作为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于

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深远的意义。国有财产保全制度需要从

多方面进行完善。在今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，我们需要不断研究

财产保护，借鉴国外先进制度的经验教训，总结中国财产保护制度

的历史经验教训，不断完善财产保护制度。无论程序系统多么完善，

它都需要法院的法官和官员发挥作用。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，人民

法院法官应加强对财产保全制度的研究，掌握其真实含义，维护当

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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